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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1.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职责：
（1）拟订退役军人思想政治、管理保障和安置优抚等工作政策法规并组织实施，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
（2）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离休退休干部、退役士兵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就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
（3）组织指导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工作，协调扶持退役军人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
（4）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退役军人特殊保障政策并组织落实。
（5）组织协调落实移交地方的离休退休军人、符合条件的其他退役军人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住房保障工作，以及退役军人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待遇保障工作。
（6）组织指导伤病残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和抚恤工作，落实有关退役军人医疗、疗养、养老等机构的政策并指导实施。承担不适宜继续服役的伤病残军人相关工作。组织指导军供服务保障工作。
（7）负责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和军属优待、抚恤等工作。
（8）负责烈士及退役军人荣誉奖励、纪念活动等工作，依法承担英雄烈士保护相关工作，总结表彰和宣扬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工作单位和个人先进典型事迹。
（9）指导并监督检查退役军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和有关人员的帮扶援助工作。
（10）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1）职能转变。应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协调各方力量更好为军人军属服务，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更好地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做好组织保障。
2.普洱市军供站主要职责：
普洱市军供站是人民政府拥军支前、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组织机构和战备设施，担负保障部队运输途中的饮食、修整等任务，承担平时部队抢险救灾、维护稳定、战备演习等应急保障任务。
3.普洱市军队离休退休人员服务中心主要职责：
（1）建立周到、便捷的人性化服务。统一组织管理普洱市军休中心的人、财、物、事等行政事务工作。
（2）负责管理军队移交普洱市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无军籍退休职工，退休士官（志愿兵）档案，行政关系。
（3）编制、核拨、发放军队离休、退休人员的离休、退休费和各项福利、补贴补助、死亡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死亡抚恤金，特别抚恤金核算、材料的申报、协调落实军队离休、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待遇。
（4）掌握服务对象思想状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5）执行上级有关军队离退休人员安置的各项政策，组织协调社会力量为军休干部服务，开展适合军休干部特点的文化体育运动、丰富军休干部精神文化活动。
（6）为军队离休退休人员提供有关政策咨询，重大节日走访慰问。
（7）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4.普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要职责：
协助做好退役军人行政关系、组织关系、供给关系转接和档案移交、推动将退役军人流动党员纳入党的基层组织、配合组织部门做好教育管理。协助做好退役军人来信来访、接待办理、心理疏导、权益咨询、政策解答、法律服务以及涉退役军人舆情的收集，引导等工作、协助做好军属、烈属、伤病残军人、带病返乡退役军人服务等事务性工作，协助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数据采集、资料管理、汇总分析等工作，负责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和政策咨询、协助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承办自主就业退役军人招聘会、推介会、就业论坛等，搭建就业创业、困难退役军人军属帮扶援助平台。
（二）机构设置情况
退役军人事务局内设机构3个，分别为： 
1.办公室 
2.移交安置与权益维护科 
3.拥军优抚与军休服务科 
退役军人事务局下设3个二级预算单位，分别为： 
1.普洱市军供站 
2.普洱市军队离休退休人员服务中心 
3.普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三）重点工作概述
1.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重点工作概述：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贯彻新发展理念为牵引，以完善“三个体系”为主线，以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和《关于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意见》为重点，以满足退役军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围绕“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持续加强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新时代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开创普洱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普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普洱市军供站的重点工作概述：
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机构改革政策，积极参与，在圆满完成机构改革的前提下，同时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领导和帮助下，以“为部队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为宗旨，不断强化军供保障能力为重点，努力完成2021年的工作目标。按照《军供站正规化建设规定》、《军供站饮食供应站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严格管理，规范服务，保障过往部队饮食、修整任务的完成，各方面不断增强军供保障能力。
3.普洱市军队离休退休人员服务中心的重点工作概述：
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以推进和谐军休建设为着力点,以服务军休、落实两项待遇为主线，以制度创新、机制完善为根本，进一步强化服务管理意识,在推进军休社会化管理和军休文化建设上实现新突破，在提高服务理念和管理水平上迈出新步伐,在制度建 设和队伍建设上取得新成效,全面提高军休工作的整体水平。
4.普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重点工作概述：
（1）加油蓄能，垒台助推，促进就业创业突破提升。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18条措施，广泛宣传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坚持市场导向，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动员退役士兵积极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2）扎实开展“基层基础基本建设年”活动。着力加强县乡村三级机构和队伍建设，督促各县（区）配齐配强工作人员，落实工作场所、工作经费，确保实体化运转。系统组织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活动，使一线工作人员尽快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了解情况、担起责任，健全规章制度，确保运转高效、执行有力。抓好政治文化氛围建设，让退役军人“兵至如归”。严格落实系统干部职工联系退役军人制度，常态化做好沟通联系、感情联络等工作。着眼提升基本能力，建立常态化学习机制，完善学习制度、制定学习计划，突出领导干部“头雁效应”示范带头，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搞好政策宣讲、典型宣传，积极做好网上网下舆论引导，巩固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
（3）扎实推进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年”活动。统筹指导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年活动，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与宣传。邀请优秀退役军人、烈士遗属代表参加烈士公祭、重大庆典等活动。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听取意见建议，妥善处理诉求反映。大力宣传村、社区“两委队伍”中的优秀退役士兵。鼓励引导退役军人参加义务诊疗、社区活动等志愿服务。
（4）推进信访工作“四化”建设。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坚持责任和情感双驱动，专人负责来信来访及网上信访工作，切实做到“六个一”：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杯热水、一把椅子、一站服务、一办到底。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1年部门预算单位共4个，分别是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普洱市军供站、普洱市军队离休退休人员服务中心和普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4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事业单位3个。截止2020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40人，其中：行政编制8人，事业编制32人。在职实有29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29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78人，其中：离休5人，退休73人。
车辆编制4辆，实有车辆4辆。

第二部分  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1年部门财务总收入13,718,207.89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7,887,383.60元，政府性基金0.00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0.0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元，事业收入0.0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元，上级补助收入0.0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其他收入0.00元。
与上年同口径对比减少4,459,432.11 元，下降24.53%，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军供站2020年预算增加了迁建项目欠款资金9,068,900.00元，而2021年预算中无该项资金。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1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3,718,207.89元，其中:本年收入7,887,383.60元，上年结转5,830,824.29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7,887,383.60元（本级财力7,887,383.60元，专项收入0.00元，执法办案补助0.0元，收费成本补偿0.00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成本补偿0.00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00元，国有资本经营受益财政拨款0.00元。
与上年同口径对比减少4,459,432.11 元，下降24.53%，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军供站2020年预算增加了迁建项目欠款资金9,068,900.00元，而2021年预算中无该项资金。
二、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1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3,718,207.89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 13,718,207.89元，其中：基本支出4,934,380.60元，与上年同口径对比增加377,530.60 元，增长8.28%，增加的主要原因是：1.军休中心2021年增配套了退休人员公用经费；2.退役中心于2019年8月成立，2019年8月—2020年6月期间，中心无工作人员，2020年7月人员到位6人，故无2020年年初预算数等；项目支出8,783,827.29元，与上年同口径对比减少4,304,322.71 元，下降32.89%，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军供站2020年预算增加了迁建项目欠款资金9,068,900.00元，而2021年预算中无该项资金。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3,718,207.89元，比2020年预算数减少3,926,792.11 元，下降22.25%。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110,663.60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110,663.60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春节慰问活动；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21年预算数为65,928.00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65,928.00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退役局退休人员生活补助；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1年预算数为861,877.00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761,555.00 元，增长13.17%。主要用于：军供站和军休中心的退休人员生活补助；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322,643.78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60,777.78 元，增长23.21%。主要用于：缴纳职工养老保险；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优抚事业单位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49,503.00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49,503.00 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2020年双拥晚会经费；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其他优抚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83,000.00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83,000.00 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2020年市级优抚对象工作经费和2021年双拥工作经费；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退役士兵安置（项）2021年预算数为876,000.00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876,000.00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退役局转业士官待分期间管理教育经费以及军休中心2020年第二批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项）2021年预算数为455,713.96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455,713.96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军休中心支付单位5人离休军休干部2021年医疗费补助；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军队移交政府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项）2021年预算数为152,040.00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152,040.00 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军队移交地方政府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经费；
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退役士兵管理教育（项）2021年预算数为165,400.00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165,400.00 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
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军队转业干部安置（项）2021年预算数为110,600.00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110,600.00 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退役军人服务及就业创业补助；
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军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1年预算数为2,190,259.01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278,503.01元，增长14.57%。主要用于：退役局职工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等；
1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军人管理事务（款）拥军优属（项）2021年预算数为31,930.00 元，比2020年预算数减少518,070.00 元，下降94.19%。主要用于：创建全国第十一届双拥模范城专项经费以及双拥模范城建设；
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军人管理事务（款）部队供应（项）2021年预算数为1,011,414.81 元，比2020年预算数减少9,386,467.19 元，下降90.27%。主要用于：入伍新兵保障供应；
1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军人管理事务（款）事业运行（项）2021年预算数为786,475.00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786,475.00 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退役服务中心基本工资和津补贴等；
1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军人管理事务（款）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1,757,622.91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1,757,622.91 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资金、认定核查补助经费、招聘会活动经费以及烈士公祭活动经费；
1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3,816,433.20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1,178,000.20 元，增长44.65%。主要用于：军转干部解困和稳定工作经费以及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1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21年预算数为87,892.56 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87,892.56 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退役局缴纳职工医疗保险；
19.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21年预算数为95,091.00 元，比2020年预算数减少106,518.00 元，下降52.83%。主要用于：军供站、军休中心和退役服务中心缴纳医疗保险
20.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2021年预算数为108,170.43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34,857.43 元，增长47.55%。主要用于：退役局、军供站、军休中心和退役服务中心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
21.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24,123.63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14,980.63 元，增长163.85%。主要用于：退役局、军供站、军休中心和退役服务中心缴纳工伤保险和大病保险；
22.节能环保支出（类）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1年预算数为282,906.00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282,906.00 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退役局奖励性绩效工资；
2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1年预算数为272,520.00 元，比2020年预算数减少61,923.00 元，下降18.52%。主要用于：退役局、军供站、军休中心和退役服务中心缴纳住房公积金。
三、市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与中央配套事项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2021年预算数为15,600.00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15,600.00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三属抚恤金、在乡退伍复员军人”生活补助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在乡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项）2021年预算数为31,800.00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31,800.00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三属抚恤金、在乡退伍复员军人”生活补助；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其他优抚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1,341,280.00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1,341,280.00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三属抚恤金、在乡退伍复员军人”生活补助以及“重点优抚对象、出国参战民兵民工”困难生活补助；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军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1年预算数为236,600.00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236,600.00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自主择业干部教育管理；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927,000.00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927,000.00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重点优抚对象及驻普军警慰问以及“八一”、“春节”期间对下企业军转干部慰问；
6.卫生健康支出（类）优抚对象医疗（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项）2021年预算数为440,000.00元，比2020年预算数增加440,000.00元，增长100.00%。主要用于：优抚对象对下医疗补助。
（二）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无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3） 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事项
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无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事项。
4、 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各项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主要包括本级财力、专项收入、执法办案补助、收费成本补偿、财政专户管理的教育收费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
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各部门预算收入：包括本级财政安排给本部门及其所属各单位的预算拨款收入和其他收入。
各部门预算支出：是与部门预算收入相对应的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基本支出：指各部门、各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指各部门、各单位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结转下年：指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曰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三公”经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是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按规定保留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三公”经费预算数：指市级各部门（含下属单位）从年初预算批复中安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预算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2021年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机关运行经费安排241,816.00元，较2020年预算增加20,194.00元，增长9.11%。主要原因分析：退役局本年新增车辆，故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鉴于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需要在完成2020年决算编制后才能统计汇总相关数据，因此将在公开2020年度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
2021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未安排购置单价50 万元及以上的通用设备，未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及以上的专用设备。
（四）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共39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953,003.00元，其中，重点项目21个，绩效目标如下：
1.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非涉密重点工作项目7个：
（1）2021年双拥工作经费：中共思茅市委、思茅市人民政府、思茅军分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双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为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促进我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部队全面建设，依据《国防法》和《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双拥工作有关规定，保障双拥工作健康发展，申请双拥工作专项经费。
（2）2021年党建经费：主要用于机关楼栋党建宣传制作，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宣传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等，表彰和奖励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等，走访慰问生病党员、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开展党的组织生活、党日活动、主题教育等，开展党建理论研究、党建工作调研和考察。
（3）2021年退役军人服务场所建设经费：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启用新的公用经费定额标准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财预[2014]451号）文件精神确保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正常运行。
（4）2021年招聘会活动经费：主要用于背景、舞台、展板制作费，桌椅板凳、音响设备、展棚等器材租赁费，宣传策划费，招聘会整治环境、搬运器材费用，其它费用。把党和国家关心关爱退役士兵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不断增强退役士兵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真正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5）2021年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经费：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启用新的公用经费定额标准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财预[2014]451号）文件精神确保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正常运行。
（6）2020年双拥晚会追加经费：此次晚会市领导及军分区领导高度重视，承办单位多次按要求编排、报审节目，并要求协调江城县、澜沧县歌舞团进行配合及重新排练节目。两次现场排练，产生演员的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以及晚会灯光音响设备增添重置均不在前期预算内，超出预算部分共计49,503.00元，部分资金由市文体旅投集团先行垫付并已做好详细清单记录及资金支出审批。
（7）2021年烈士公祭活动经费：主要用于烈士公祭活动租用音箱、调音台、烈士公祭活动订花篮、烈士公祭活动租用移动卫生间、烈士公祭活动整治环境、疏通道路、烈士公祭活动租车、烈士公祭活动订黄（白）菊花。
2.普洱市军供站，绩效目标如下：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今年的供应任务由单次供应转变为叠加式连续供应，时间紧、任务重、连续时间长，军供站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难以完成此次任务。面对新的供应模式，为确保此次入伍新兵接待运转与住宿服务保障任务的顺利完成，军供站预计需要110,992.81元保障经费。
3.普洱市军队离休退休人员服务中心，绩效目标如下：
根据中办发[2004]2号、财社[2005]52号文件规定:服务管理机构为地方管理的民政事业单位，各级地方财政应将其开展工作所需支出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按照同类事业单位结合上级补助经费核定基本支出和专项支出，统筹安排同级服务管理机构经费预算，保障服务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中央财政根据移交安置计划，按照规定标准对各地服务管理机构给予经费补助。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保证中央财政和本级财政安排的安置经费及时、足额到位。对军队划拨的经费以及其他收入要严格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4.普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重点项目 1个，绩效目标如下：
[bookmark: _GoBack]普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经费：协助做好退役军人行政关系、组织关系、供给关系转接和档案移交，协助做好退役军人来信来访、接待办理、心理疏导、权益咨询、政策解答，法律服务以及涉退军人舆情收集、引导等工作，做好军属、烈属、伤病残军人服务等事务性工作。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2个，政府采购预算资金合计244,052.03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项目2个预算244,052.03元、政府采购工程项目0个预算0.00元、政府采购服务项目0个预算0.00元。
第三部分 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55,487.00元，较上年增加15,419.00 元，增长38.48%，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因公出国（境）费2021年与上年持平，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12,337.00元，较上年增加2,919.00 元，增长30.99%，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35次，共计接待230人次。
增加的主要原因：1.加大2021年退役军人事务局对退役军人管理工作力度，按照预算法要求，无预算无支出，故增加2021年公务接待费944.00元；2.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新成立，2020年没有“三公”经费预算数。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普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43,150.00元，较上年增加12,500.00 元，增长40.78%。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3,150.00元，较上年增加12,500.00元，增长40.78%。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4辆。
增加的主要原因：退役局2020年下旬机关服务中心调剂一辆公务用车，故2021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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